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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市 统 计 局 
 

 

沪统办字〔2020〕28号 

 

 

上海市统计局办公室关于 

做好 2020 年度统计执法证颁发工作的通知 
 

各区统计局，市局各处室、系统各单位： 

 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统计工作重大决策部署，

进一步加强统计执法队伍建设，根据 2019 年修订的《统计执法

证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管理办法》），结合国统办执法函〔2020〕

368 号文件精神，现就做好本市 2020 年度统计执法证颁发工作

通知如下： 

  统计执法证的颁发，按照组织申请、培训考试、核定制发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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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依次进行。市统计局负责本市统计执法证申请人员的资格条件

初步审查和审核工作。国家统计局执法监督局、国家统计局巡考

组负责资格条件审定，报国家统计局审批。 

  一、组织申请 

   1．资格条件。申请统计执法证人员，必须符合《管理办法》

第七条、第八条、第九条规定的资格条件。 

  2．提出申请。各区统计局、市局各处室和系统各单位负责

组织本机构、本单位符合资格条件的人员填写《统计执法证申请

表》（填表说明见附件）。 

 3．申请材料。申请统计执法证人员应当提交下列材料： 

（1）统计执法证申请表； 

（2）干部任免表； 

（3）学历证书复印件； 

（4）关于学历、编制、职务、年度考核结果的证明材料； 

（5）关于法律知识、统计业务知识、执法能力水平的证明材

料； 

（6）无《管理办法》第九条所列情形的证明材料。 

上述 6 项材料应当完整准确，不可或缺。由申请人所在机构

按人逐项单独提交，按照从第 1 项到第 6 项的顺序整理装订成

册。其中，第 2、3、4、6 项应经申请人所在机构人事部门负责

人签字并加盖人事部门公章；未设人事部门的，由申请人所在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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构负责人签字并加盖机构公章。人员编制性质证明，应由人员编

制管理机关出具。第 5 项应经申请人所在机构负责人签字并加盖

机构公章。 

4．报送时限。各区统计局、市局各处室和系统各单位，负责

汇总本机构、本单位所有申请人员的《统计执法证申请表》、申

请材料，并制作 EXCEL表格，以“地区名称（调查总队名称）+2020

年度参加统计执法证资格培训考试人员名单”命名，于 11 月 6

日前报送市局执法稽查处联系人邮箱。 

  二、培训考试 

  1．组织方式。全国统一考试大纲、统一试卷命题、统一开

考时间。资格培训和考试依次进行。 

  2．考试方式。国家执法监督局负责统一制卷并运送至各考

点。 

  3．考试时间。考试时间统一定于 11月 18日上午 10：00 至

11:30，考限试时长为 90分钟（本市培训时间及地点、考试地点

另行通知）。 

三、核定制发 

  国家执法监督局在省级统计机构配合下，具体负责统计执法

证的核定制发工作。 

  联系人：王倩倩       邮箱：wangqq@tjj.sh.gov.cn 

电  话：53857210     传真：3376411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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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附件：1.统计执法证申请表 

            2.填表说明  

 

上海市统计局办公室 

2020 年 10 月 30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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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统计执法证申请表 
姓  名  性  别  出生年月  

照片 
民  族  政治面貌  职  务  

毕业院校  学  历  

工作单位  编制情况  

通信地址  邮政编码  

身份证号码  联系电话  

近 3年年度 

考核结果 
 

违法记录与 

处分情况 
 

参加执法 

培训情况 
 

工作简历  

所在单位 

审查意见 

 

 
（盖章） 

年    月    日 

省级统计机 

构审核意见 

 

 
（盖章） 

年    月    日 

国家统计局 

巡考组 

审核意见 

 

审核人员签名： 巡考组组长签名： 

   年    月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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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统计执法证申请表填表说明 
 

1．工作单位：填写至所在处（科、股）。 

2．近 3 年年度考核结果：分别注明近 3 年年度考核结果，

如：2017 年年度考核等次为优秀，2018年年度考核等次为称职，

2019年年度考核等次为优秀。 

3．编制情况: 注明申请人员是行政编制或参公编制。  

4．违法记录与处分情况：违法记录是指在统计工作中的违

法记录；处分情况是指因违反统计法律法规被处分或因违反纪律

受到严重处分并在处分期间的情况。 

5．参加执法培训情况：注明参加省级以上统计机构组织的

统计执法培训情况。 

6．工作简历：按照《统计执法证管理办法》有关要求填写。 

7．照片要求：一寸蓝底免冠照片，男同志着黑色或蓝色西

装，内着衬衣打领带；女同志着正装，不佩戴饰物，不化浓妆。 

8．该表由申请人填写后打印，所在市、县级统计机构，省

级统计机构、司级单位处室，省级统计局、调查总队分别在相应

栏目签署审查（核）意见，签字并加盖公章。处室无公章，加盖

上级机构公章。 

9．表中各栏目均需填写，不能有空项，也不能改变表式和

页面大小。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上海市统计局办公室 2020年 11月 2日印发 


